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信用条例》

实施情况调查方案

（主要内容）

一、调查目的

为全面掌握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信用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宣传普及、贯彻执行、信用监管、奖惩应用等实际情况，广泛听取政府部门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，精准发现《条例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难点、痛点、堵点问题，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开展《条例》执法检查提供数据支撑，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。

二、调查对象和范围

（一）调查范围。覆盖全区五个地级市（银川市、石嘴山市、吴忠市、固原市、中卫市）及所辖部分县区。

（二）调查对象。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工作人员、个体工商户、普通社会公众、其他（如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）

三、调查内容

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，共三十一项核心指标。

基本信息：包括所在地区、所属类别、所在行业或领域。政策宣传与知悉度：包括了解信用条例及信用政策的主要渠道、所在地区或部门对《条例》的宣传力度、对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查询保护等相关规定的了解程度。社会信用体系参与及认知：包括信用信息查询情况、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及信用等级、信用承诺及信用修复等业务办理情况、信用记录影响程度、对信用便利措施的期待、政府部门信用信息工作规范性、单位开展诚信建设情况等。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：包括对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的了解程度、享受信用激励服务的类型、激励措施的获得感、失信联合惩戒案例知晓情况、失信惩戒的依法合规性、对政务失信追责的支持度、信用修复流程满意度等。对政府部门及信用工作的评价：包括政府部门履职情况、行业信用监管存在的问题、需要加强信用建设的领域、政策执行公平性、新增被拖欠应收账款情况、拖欠账款主体类型、地方政府诚信问题等。意见与建议：对进一步完善《条例》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、规范信用奖惩、提升政务服务等方面的开放性意见建议。

四、调查方法

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配额抽样与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。以全区五个地级市为分层变量，每个地级市内按“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国有企业/民营企业工作人员、个体工商户、普通社会公众”四个类别设定样本配额，计划总有效样本约1500份。采取“线上+线下”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问卷调查。

五、调查组织方式

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问卷设计、数据汇总和调查分析报告撰写工作。

协助单位：自治区工商联等单位协助动员调查对象参与问卷填写，指派专人负责问卷推送和进度跟踪。

配合机制：各相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配合做好问卷的推送、宣传和组织工作，确保样本覆盖广泛、数据真实有效。

时间安排：问卷调查工作于2026年4月开展。

六、统计资料报送和公布

资料报送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对有效样本进行收集、汇总、整理，形成《〈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信用条例〉实施情况调查分析报告》，于2026年4月30日前报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办公室，为执法检查组提供决策参考。

资料使用：调查数据仅用于本次《条例》执法检查的专题调研和工作改进，不作为任何行政处罚或信用评价的直接依据。

信息公布：调查分析报告中的主要内容、结论和建议，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，通过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官方网站或相关政务新媒体向社会公开，接受公众监督。涉及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等不宜公开的信息，严格按照保密规定处理。


